
佳木斯市人民政府
关于佳木斯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11.2

9”死亡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
 

市应急管理局：

你局《关于呈请批复〈佳木斯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11.29”死亡事故调查报告〉的请示》（佳应急呈〔2019〕10 

号，以下简称《报告》）收悉。经研究决定，现批复如下：

一、佳木斯市政府事故调查组的调查工作符合《安全生产

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493号

令）的有关规定。

二、同意《报告》对事故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的分析。同

意“该事故是由于检修人员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违

章作业而引发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事故性质的认定。

三、同意《报告》对事故责任认定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处

理意见的建议，同意事故调查组提出的整改措施。

四、公安机关要对涉嫌犯罪人员进一步调查处理。佳木斯

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要根据事故报告的建议对相关责任

人进行处理。

 

此复　　　　

 



附件：佳木斯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11.29”死亡事

故调查报告

 

佳木斯市人民政府

2019年3月22日
 
 
 

抄送：市公安局

 

附件

佳木斯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11.29”死亡事故调查报告
 

2018年11月29日14时07分左右，佳木斯中燃城市燃气发展

有限公司抢修大队在长安路西段长安小区北门前阀门井内作业

时，发生一起1人窒息，1人盲目下井施救，造成2人死亡的生

产事故。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240万元（其中：工伤保险每人

赔偿85万元，雇主责任险每人赔偿35万元）。

事故发生后，市政府主管领导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亲自

指挥抢险救援工作。省市领导分别作出批示，要求对事故原因

及责任认真调查处理，严格责任追究，妥善做好家属安抚和善

后工作。



按照《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国务院第493号令）、《黑龙江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市政府批准，由市安监局牵头，市纪委

监委、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城乡建设局、市质监局组成了

市政府佳木斯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11.29”死亡事故

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

”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认

真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同时邀请省燃气协会两位专家对天然气

泄漏原因进行了技术鉴定。通过现场勘察和取证，对事故有关

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查阅了相关材料，查清了事故原因，认

定了事故性质，分清了事故责任，对事故单位和责任人提出处

理建议，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现将事故调查情况

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和事故阀门井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2010年7月，中燃燃气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收购佳木斯

恒佳管道燃气有限公司57%股权和多家单位的股权，并注资壹

仟万元成立了现佳木斯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燃公司)。工商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8********878

D。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注册资本

：壹亿伍仟万元圆整。主要经营范围为天燃气经营、对燃气管

网建设的投资、安装、维修等。

（二）事故阀门井情况



事故阀门井位于长安西路长安小区北门东侧3m处。阀门井

建于2001年，深2.2m，长1.56m，宽1.45m，井口直径0.69m,是

向长安小区供气的专用阀门井，井内安装天然气DN100钢质管

线一条，管线通过变径连接DN150法兰球阀一个，运行压力0.1

8MPa。

二、事故发生经过

11月29日9时40分，中燃公司生产运营部巡检员潘某野在

郊区长安小区北门附近中压阀门井盖上方通过手持燃气检测仪

测出读数40LEL（存在可燃气体），潘某野立即将情况上报中

燃公司调度中心。调度中心用派工单和微信通知抢修大队。抢

修大队队长孙某鑫接到调度中心指令后,带领抢修班长陈某林

赶到现场，并用检测仪对井内气体进行检测，井内可燃气体读

数为12个单位。孙某鑫和陈某林打开井盖对井内的气体进行放

散，确认符合安全要求后离开。

11月29日下午，孙某鑫安排陈某林带领抢修班张某仁、梁

某林和司机许某明检查阀门井存在可燃气体的原因，判断燃气

管道是否发生泄漏。13时47分，陈某林等人来到阀门井，梁某

林在井口用检测仪对井口上方气体进行检测，没有读数显示（

不存在可燃气体）。陈某林和梁某林在没有采取保护措施情况

下下到阀门井内，梁某林再次使用检测仪检测井内气体，检测

仪有读数。陈某林要动手进行修理，梁某林不同意，说应向领

导报告，陈某林坚持要修理，并开始卸阀门压盖螺栓，把压盖

卸下后管道内的天然气突然从压盖口窜出，陈某林和梁某林用

手捂泄漏点没有捂住。司机许某明下车来到阀门井前，发现井



边无人监护，于是站在井口进行看护。14时07分，许某明听到

井内“噗”的一声，立即把正在向上爬的梁某林拽出来，并到

车上取防护面具扔到井下。张某仁从东边跑到井边发现陈某林

还在井下，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跳入井中去救陈某林，2

人一起倒在井内。

许某明立即向孙某鑫报告事故情况，随后又向119、120进

行求救。孙某鑫接到报告马上带领其他抢修队员赶往事故现场

，到现场后关闭了长安小区燃气管道上下两侧的阀门。消防救

援人员赶到现场后，由于井内天然气浓度过高，无法下井救人

，在井内天然气浓度降低后将其2人救出井外，经120医护人员

检查确认陈某林和张某仁已死亡。

死者自然情况：

陈某林：男 ，46岁，身份证：230804********1316。

张某仁  男 ，50岁，身份证：230802********0514。

  三、事故性质及类别

这起事故是发生在抢修人员检查过程中违章作业造成天然

气瞬间大量涌出导致1人窒息死亡，由于1人盲目施救导致事故

扩大，最后造成2人死亡。经事故调查组确认，该事故是由于

检修人员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违章作业而引发的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类别：中毒和窒息。

四、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1、陈某林安全意识淡薄，在未停气降压放散也未关闭事

故阀门的情况下，带气作业，卸下阀门压盖螺栓，作业过程中

由于操作不当，管道内的高压天然气致使压盖、阀芯与阀体分

离，天然气瞬间大量涌出导致事故发生。

2、张某仁没有正确履行监护人的职责，事故发生前擅自

离开监护岗位；事故发生后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没有采取任

何保护措施情况下盲目跳井救人，造成自己死亡并导致事故扩

大。

（二）间接原因

1、陈某林和梁某林在下井检修时没有佩戴防护面具，未

设置安全绳。导致天然气泄漏时井下人员无任何保护和应急救

助措施。

2、中燃公司安全培训教育没有有效落实。对抢修人员安

全培训教育不全面、不细致、不到位，导致抢修人员缺少安全

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3、中燃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和监察不到位。抢修班长在作

业过程中没有遵守队长到阀门井检查可燃气体来源的指令，擅

自带领人员在中压阀门带气进行维修作业。中燃公司安全管理

部门和生产经营部的安全管理人员对抢修大队的现场维修作业

检查不全面，未能及时发现抢修人员不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和在

中压管线上作业等违章作业行为。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

（一）对中燃公司相关人员认定及处理意见



1、陈某林作为抢修班长，负有作业现场管理职责，在下

井前没有按操作规程规定要求抢修人员穿戴个人劳动防护用品

，在查找是否有天然气泄漏过程中擅自在中压管线上带气作业

，使阀门的泄漏量突然加大，造成本人死亡，是导致事故发生

的主要直接责任者。张某仁在监护期间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没

有履行监护人职责；事故发生后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

下下井盲目施救造成本人死亡，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鉴

于陈某林、张某仁在事故中死亡，故不追究责任。

2、孙某鑫作为中燃公司生产运营部抢修大队队长，在安

排陈某林去阀门井检查时没有明确安全要求，对抢修人员的违

章作业行为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不到位的责任。涉嫌

犯罪建议公安机关调查处理。

3、刘某林作为生产运营部专职安全员，对本部门的安全

培训教育不到位，对安全操作规程和防护用品使用要求贯彻执

行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安全管理不到位的责任，建议中

燃公司按内部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4、康某维作为生产运营部经理，对本部门的安全生产工

作部署检查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中

燃公司免去生产运营部经理职务（中燃公司已免去生产运营部

经理职务）。

5、何某作为安全监察部经理，对生产运营部的安全生产

工作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安全管理不到位的责

任，建议中燃公司按内部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6、中燃公司总经理刘某滨，作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同时分管安全监察部，对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检查不到位，对事

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免去佳木斯中燃公司总经理职务

（中燃燃气实业（深圳）有限公司已免去佳木斯中燃公司总经

理职务）。

（二）对中燃公司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中燃公司是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建议市应急管理局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对中燃公司进行处罚。

六、事故防范措施及整改建议

佳木斯中燃城市燃气有限公司在前进区“我的家”小区“

3.5”燃气爆炸事故后，在安全生产方面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如更换了部分的老旧燃气管道，为抢修队配备了防护面具。开

展各种形式职工培训教育活动，如适岗培训，班组的每日安全

“一题”活动。但在安全教育和管理上还存在漏洞，个别员工

安全意识淡薄，没有有效防止违章作业行为。中燃公司在今后

的工作要特别注重对一线员工安全培训教育，提高他们的安全

意识和实际操作能力，对抢修现场加强检查的频次和力度，严

格执行岗位操作规程，严肃查处各类违章作业行为。

建议中燃公司在安全管理可借鉴工贸行业的风险辨识管控

和隐患排查机制，对全公司的风险因素进行辨识并制定防范措

施，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对阀门井的安全管理可采用

有限空间的管理方式做到“七到位”，切实提高对阀门井的安

全管理水平。

七、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和人员名单



 

 

 

佳木斯市人民政府佳木斯中燃城市燃气发展

有限公司“11.29”死亡事故调查组



2019年2月25日
 
 
 
 
 
 
 
 
 
 
 
 
 
 
 
 
 
 
 
 
 


